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5年 12月 3日 10:00在银川市金凤区新昌西路金钻名座

财富中心 20层 9号开标厅对宁夏北星卫星通讯服务有限公司等 7户债权进行公开

拍卖，具体事宜如下：

一、拍卖标的:委托人持有的宁夏北星卫星通讯服务有限公司等 7户债权。债

权金额为人民币 157934365.71元，其中本金 74522757.50元，利息 83411608.21元，基

准日 2025年 7月 31日。起拍价 3500万元，保证金 400万元。

注:债权具体情况及拍卖规则、拍卖须知、拍卖标的瑕疵说明等请竞买人联系

我公司进行咨询。

二、竞买人资格: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和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债务人、债务人实际控制人、债务人关联企业（指与债务人存在直接或间接股

权控制关系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业），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三、瑕疵揭示

1. 本次处置的上述 7 户债权为纯保证债权，项下债务人、担保人可能存在破

产、被吊销、被撤销、注销、解散、关闭、歇业、停业、下落不明等瑕疵，基本丧失还款

能力，存在较大清收困难及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

2.本次处置的上述 7户债权项下本息可能因计算误差或其他原因，致与上述

《标的债权明细》载明的金额不完全一致；或基于有关政策文件存在利息或罚息请

求权无法获得司法支持的风险；

3.本次处置的上述 7户债权项下查封资产已被其他债权人多轮查封，且查封资产

大部分地上附着物产权归第三方所有，存在权利完整性差，后期执行困难的风险；

4.查封资产部分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就拆迁补偿事宜未能与相关权利人达成一

致意见，导致该地块的拆迁工作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已经就拆迁补偿款签订协议的

拆迁户至今未收到相关赔付，故存在在后期盘活过程中不仅需支付补偿款，还需向

产权人支付违约金的风险。

四、注意事项:
1.拍卖标的为债权，由于债权相关资料内容繁杂并且涉及债权、债务各方的隐

私。请竞买人务必在拍前亲自看样并聘请专业人员、律师对债权材料进行详细审阅，

确认无误后，报名参加拍卖。未看样的竟买人视为对债权现状已经确认并认可。竟

买人一但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债权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

瑕疵。

2.标的展示时间:2025年 11月 26日至 2025年 12月 2日
3.标的展示地点:宁夏银川市

4.报名方式:有意者请于 2025年 12月 2日 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缴纳至公司指

定账户（账户名称: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行账号:1200001162286，开户行全

称:宁夏银行银川新市区支行，行号:313871015009）并持凭证有效身份证件到公司办

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5.报名时间:2025年 11月 26日至 2025年 12月 2日 16:00时止（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时间为准）

6.报名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银川国际贸易中心 B座十层 1002室
7.联系人:马经理 13995277660

穆迪拍卖（宁夏）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6日

序号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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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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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宁夏北星卫星通讯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智慧危化品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长源石油天然气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

宁夏金葫芦易有限公司

宁夏东升科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回乡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14990845.44

8910000.00

25454022.95

10000000.00

8687183.13

1464209.30

5016496.68
74522757.50

利息

15143382.37

8773473.45

27310665.50

14800971.10

8934721.05

1634689.54

6813705.2
83411608.21

合计

30134227.81

17683473.45

52764688.45

24800971.10

17621904.18

3098898.84

11830201.88
157934365.71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情况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韦宏业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韦宏业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安建民、张文丽、安晨、李瑾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张志瀚、赵红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王涛、薛晶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宁夏利明实业有限公司、许利民、朱世霞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李杰煌

基准日:2025年 7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标的债权明细

穆迪拍卖（宁夏）有限公司对宁夏北星卫星通讯服务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的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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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宁夏军军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91640400MA760W5710，不
慎遗失公章（6401060113806），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
惊人相似的韵脚。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谓“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充分暴露其赤
裸裸的干涉野心，其实质是妄图通过重新
定义“危机”，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的宪
法束缚寻找法理出口。回顾历史，人们从
这一激进的政治操弄中，探到令人不安的
讯息：高市的逻辑确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
者将国家推向毁灭的路径呈现出惊人的
同构性。

时间拉回 1931 年。彼时，为了给侵
略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松冈洋右等政客与
日本军部竭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
线”这一荒谬概念。这种将“生存空间”外

推的谬论，最终营造出舆论：国境线之外
的侵略竟是关乎国运的“自卫”。如今，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与“满
蒙生命线论”如出一辙。它试图将日本的
安全防卫边界强行划到他国领土，单方面
将地缘利益线定性为“存亡危机事态”。
如果这种逻辑成立，日本自卫队的行动将
不再受“本土防卫”限制，而是随着政客定
义的“利益线”无限延伸。这不仅是对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更是在法
理上为日本再次对外扩张打开了大后门。

回首过去，日本走向战争的一个显
著特征，便是当权政客对危机的“刻意制
造”与“扩大利用”。无论是 1931 年的九
一八事变，还是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日

本军部与激进政客都是一个套路：人为制
造外部紧张局势，从而压制国内反战声
音。今天日本右翼正在复制这一剧本。
高市早苗等人不断渲染夸大“中国威胁”，
高调宣称介入台海局势，本质上是一种

“为了修宪而制造危机”的政治纵火，推动
“预言的自我实现”：通过露骨挑衅恶化周
边环境，反过来宣称“和平宪法已失效”，
从而为扩军修宪铺平道路。

军国主义的老剧本反复搬演。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也
是强调面临美国经济封锁，国家面临“生
存危机”。这种将侵略包装成“打破绝境”
的叙事，成为其发动战争的一贯伎俩。而
今，高市早苗等人的政治话术正在复刻这

一话术。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不是一夜之间

爆发的，而往往始于对“危机”的刻意制造
和对“生存空间”的无限夸大。昔日，“满
蒙生命线”的谎言将日本拖入了罪恶的深
渊；今日，“台湾有事”的叫嚣正试图拆除
日本战后和平繁荣的防波堤。

这是历史幽灵的重现。当一些势力
开始用外部威胁掩盖内部矛盾，当“先发
制人”的冲动取代“专守防卫”的限制，日
本就已经站在了危险的悬崖边。日本人
民应当警惕：那些把“国家存亡”挂在嘴边
并借此扩军备战的右翼政客，恰恰是把国
家推向危机的罪魁祸首。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警惕高市复刻危险的历史剧本

“通通通通撒呼啦”的魔性口号、穿
耐克球鞋的鲨鱼、激光大战版《三国演
义》……据媒体报道，近期，一批冠以“外
国山海经”“AI 山海经”之名的魔改内容
在网络蔓延，成为小学生追捧的“新潮
流”。这些 AI 炮制的文化“邪典”，以颠覆
经典为噱头、低俗猎奇为卖点，不仅扭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在污染未成年人网
络生态的同时，潜移默化侵蚀其价值观。

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承载的先民
宇宙观，到“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彰显的
自强不息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不乏滋
养童年的文化养分。作为前沿技术，AI 本
应成为文化传承的“数字桥梁”。借助 AI
技术，既可以将古籍中抽象的异兽转化为
生动立体的动画形象，又能够为晦涩的神
话传说配上智能注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走进广大青少年心
中。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创作者抛弃对文
化传承的尊崇，将AI沦为恶搞经典、收割流
量的工具，背离了技术赋能文化的初衷。

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期，好奇心旺盛但辨别能力薄弱，求知欲
强烈却缺乏成熟的价值判断，魔性节奏与
荒诞形象往往能轻易俘获他们的注意
力。AI 的拼接优势与算法精准推送，恰恰
抓住了这一特点，将他们困在低俗内容的

“信息茧房”中。这些魔改内容看似“有
趣”，实则毫无文化营养，更暗藏暴力暗
示、审美扭曲等风险。长期沉浸其中，不
仅会让孩子的专注力被碎片化信息消解，
更会让“恶搞即创意”的错误认知扎根，消
解他们对文化经典的敬畏之心。

中央网信办“清朗·2025 年暑期未成
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已将 AI 在
未成年人领域的不当应用列为重点。但
面对 AI 内容秒级生成、海量传播的特性，

“兵来将挡”的被动防御远远不够，更需构
建“未雨绸缪”的主动防线。

网络平台是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
须摒弃“流量至上”的错误理念。一方面升
级AI审核技术，建立针对文化魔改内容的
专门识别模型，实现不良信息的精准拦截；
另一方面要向优质传统文化内容倾斜流量
资源，让坚守文化底线的创作者获得应有
回报，形成“好内容有好流量”的正向循环。

监管部门更要主动亮剑、加快完善AI
生成内容的法律法规，明确文化经典魔改
的界定标准与处罚力度，依法从重查处违
规平台与创作者，同时建立动态监测的长
效机制，推动监管力量与技术发展同频共
振，筑牢守护未成年人的制度“防火墙”。

我们期待的不是切断孩子与网络和
AI 技术的联系，而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让 AI 更好助力经典文本以鲜活的
形式走进童年。唯有如此，青少年才能在
优质内容中读懂民族的过往与未来，也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
生根发芽。 （据《羊城晚报》）

发展低 空 经 济 ，“ 安 全 ”二 字 重 如
泰 山 。 但 央 视《财 经 调 查》栏 目 记 者
在 山 东 邹 平 、河 北 承 德 、四 川 眉 山 等
地 探 访 发 现 ，一 些 没 有 型 号 合 格 证 、
没 有 生 产 许 可 、没 有 适 航 许 可 、没 有
所有权备案的飞机产品，正暗流涌动
地在市场里销售流通。11 月 23 日晚，
山东邹平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联合调
查组进行全面调查，并将在全市范围
内进行排查。

面条厂里“造飞机”、农田里搞试
飞，生锈的零部件搭配汽车发动机……
这番荒诞场景并非影视作品里的桥段，
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些“会飞的铁
架子”，竟然真的有人卖、有人买、有人
开，简直把生命安全当成了儿戏。

报道披露的细节令人触目惊心。山
东邹平某工厂的主营业务是生产面条，
因机床能通用，就拉了几个人成立了飞
机制作工作室，卖面条的同时做起了定
制飞机的生意。卖家连飞行执照都没
有，就在农田中开辟的道路上试飞。

关于造飞机、开飞机，法律的红线再
清晰不过。根据民用航空法，从设计、生
产到飞行、维修，每个环节都需要向民航

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在小作坊组装的
“三无飞机”，既没有型号合格证，也没有
生产许可证，连所有权都没登记。说白
了，这些在天空中飞的家伙，在法律意义
上根本不算飞机。

悲剧早已敲响警钟。今年 9 月，四
川一名男子驾驶“三无飞机”直播时坠
亡，上千观众目睹了这场惨剧。可悲的
是，惨剧未能惊醒梦中人。记者调查发
现，类似的地下交易仍在继续，只是手段
更加隐蔽。卖家与买家通过阴阳合同规
避监管，合同里写的是“配件套材”“只供
展示”，但实际交付的是整机。

更让人揪心的是，“造飞机”已形成
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零件采购无标
准、生产过程无监督、试飞活动无报备、
销售合同玩文字游戏，这条产业链上的
每个环节都游走在监管盲区，都暗藏着
致命危险，亟待纳入严管范围。

低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牢固
的安全基石之上。2025 年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着重提到“安全”二字，就是预见
到了可能出现的野蛮生长问题。如今这
些藏在农田、车库、面条厂里的“野生”飞
机，不仅挑战法律底线，也让这个新兴行

业蒙上了一丝阴影。
山东邹平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进

行全面调查、排查，无疑值得肯定。生
产、销售“三无飞机”不是某一地独有的
问题，各地都应提高警惕，建立常态化
监管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对飞机制造链
的溯源管理、对飞行器交易的全程监控、
对飞行执照的严格核验等，将危险扼杀
在萌芽状态。

低空经济的赛道需要开拓者，更需
要“守夜人”。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监
管细则，及时堵住监管漏洞。既要封堵
线上交易平台的管理漏洞，也要破除地
域限制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唯有斩断
产销链条，才能杜绝“面条厂里造飞机”
的荒唐现象发生。

造飞机不是造玩具，开飞机更不是
开玩笑。每一颗螺丝的扭矩、每一片桨
叶的平衡、每一次起降的气象判断，都关
乎人命。用造面条的机床造飞机，用开
汽车的经验开飞机，无异于蒙着眼睛走
钢丝。天空从不宽容侥幸，物理规律更
不会为“飞行梦”网开一面。一旦发生事
故，悔之晚矣！

（据《云南日报》）

面条厂里“造飞机”？别拿生命开玩笑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试行）》，为互联网健康科普工作划出“红线”，明确
了医务人员在科普过程中必须恪守的行为底线。十个“不得”不仅是对乱象的有力约束，更为行业健康发展注入规范动能。

新华社发

划红线

据报道，近日，有博主发文揭露景区寄存柜套路，引
发关注。根据该文章，很多景点的免费存包处虽免费使
用，但需付押金，取包时押金却未原路返还，而是转入小程
序余额中。若未及时提现，押金便一直滞留在软件中。

点 评：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商家收取押金
后必须明确退还条件与期限，不得以任何形式拖延或克
扣。存包服务商未充分告知押金退还规则、限制退还方
式、设置退款障碍等行为，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若实质性侵占了消费者的押金，就
构成不当得利，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从现实来看，当消费者意识到不对时，往往因时间久
远或小程序更名，难以找到服务商，抑或是因精力有限、金
额较小而放弃维权。此外，还有人主动维权，却遭遇商家
的“技术性拖延”等重重套路，故此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押
金侵占不断蔓延，利益受损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公共场所应当引起重视，选择存包服务商时严格审查
其资质和信誉，要求服务商提供合法合规的服务，在显著
位置公示行李存取、押金退还规则，并定期开展检查，及时
处理消费者的相关投诉。监管部门也要关注到共享经济
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让消费
套路少一些、再少一些。 （据《工人日报》）

据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其在
5633 次列车上看到令人不适的一幕：一群游客掏出相机

“围堵”拍摄一名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老人，即使被拍摄
者明显表现出不适和不愿意，他们依然在拍摄。随后，网
友在网上发帖呼吁停止以“记录”为名的伤害。

点 评：

拍摄本身也未必怀有恶意，但当被拍摄者已明显表达
不适，甚至“把脸都背过去遮起来说不要拍”后，拍摄者仍
执意拍摄，乃至使用闪光灯，这无疑脱离了记录的范畴，而
是一种粗暴的越界，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镜头霸凌”。

除了极少数特定场景，镜头所及之处，都应止于被拍
摄者的意愿，这本是常识。而未经允许的拍摄，轻则构成
冒犯，重则成为一种视觉暴力。面对这样粗暴的镜头围
堵，列车运营方有责任进行及时提醒与干预。这既是对不
愿意被肆意打扰的乘客一种必要的保护，也是在主动传递
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文明意识。此事也当触动社会对拍摄
伦理、分享伦理的集体自省：每次举起镜头之前，先不妨问
一下，是否征得了被拍摄者的同意，他们的感受到底如何？
要知道，镜头，从来不是“冒犯的通行证”。 （据《新京报》）

近日，广西贺州的梁女士向媒体反映，自己网购的 20
个玩偶套装中，有一个玩偶眼睛内发现疑似摄像头的装
置。梁女士和商家沟通后，商家称，商品系“混搭发货”“员
工没注意”，并表示存在带摄像头的玩偶。随后涉事网购
平台客服表示，平台已对该商家商品全链路下架处理。之
后在涉事网购平台搜索，发现该商家页面已不可见。

点 评：

网购平台对涉事商家商品采取全链路下架处理，这一
反应固然迅速，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追问，这类商
品是如何通过审核的？平台在日常监管中，是否对可能侵
犯隐私的商品建立了有效的识别和防范机制？平台也应
当对此作出回应。

面对这些问题，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智能硬件生产、
销售环节的监管，明确智能设备特别是带有摄像、录音功
能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标准，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电商
平台应当加大对上架商品的审核力度，利用技术手段识别
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对违规商品和商家“零容忍”。行业
组织应推动制定行业标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

玩偶暗藏摄像头，是对行业规范与监管效能的拷问。
对于这种可能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能只是商品下架了
事，必须追根溯源依法严惩。否则，今天下架了玩偶摄像
头，明天又会有新的偷拍设备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只有
形成监管、行业、平台、消费者的合力，才能彻底斩断这条
侵犯公民隐私的黑产链。 （据《广西日报》）

日前，上海市静安区一餐饮店 4 名员
工因合伙虚假核销800余张“乐品上海”消
费券，骗取政府补贴 24 万余元，被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涉案人员通过自己
抢购和从二手平台购买的方式获取消费
券，并在店内虚构客户用餐订单，“下单”后
店里既不出餐、也不上菜，凭空套取补贴。

涉案人员前期购买消费券行为，暴
露出当前二手平台存在相关灰色产业
链。二手平台应加大在售商品审查力度，
及时下架消费券等违规商品。市场监管
部门也应加强对餐饮店铺流水和消费券
核销记录的交叉检查，将存在虚假交易行
为的店铺列入失信“黑名单”。

商家也应加强日常教育，制定行为规
范，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有效遏制员工
违法违规行为。商家还应定期核查消费券
使用记录与实际订单的匹配度，一旦发现大
量空刷、虚增消费等行为，应立即启动内部
调查并上报监管部门。只有把“教育+制度+

技术”三道防线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
堵住漏洞，让补贴
资金用在实处。
（据《经济日报》）

别让“AI魔改”毁了童年

列车上围拍彝族老人
也是一种“镜头霸凌”

玩偶暗藏摄像头 岂能下架了事

寄存柜押金有去难回？
别让便民服务变了味

据报道，近期，不少自媒体开始热炒“C7 驾照”，称持
该证即可驾驶四轮低速电动车——俗称“老头乐”，并宣称
年底将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试点，明年全国推广。对
此，相关城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明确否认。

点 评：

客观地说，“老头乐”要取得合法上路资格可能性不
大。一方面是“老头乐”本身问题重重，车身就是薄薄的一
层铁皮甚至塑料，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驾乘者的基
本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资质和保险，出了事会产生一系
列复杂的维权难题，这样的车要是允许上路，其后果是极
其严重的。还有商家利用营销套路，把“老头乐”包装成合
法的交通工具卖给消费者，放大了危险性。

相比于电动自行车，“老头乐”的体积更大，占用的城
市道路资源更多，会加剧城市交通的拥堵。很多城市，应
对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需求已经不堪重负，早晚高峰期，非
机动车道的拥堵程度堪比机动车道，哪有能力应对“老头
乐”的冲击。

从这两个角度看，“老头乐”并不具备大范围普及的
可能性，更不具备在城市环境中大量推广的基础。对这样
一个基本判断，社会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应对老年
人的出行问题需要从编织社会交通网络、构建合理的微公
交布局来解决。 （据《浙江日报》）

“老头乐”存废之争 该有个定论
堵上骗取消费券补贴漏洞


